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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摘 要
本次调查地块为为台儿庄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地块，调查地块位于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台北路和华明路交叉口，面积19535m2（约29.33亩）。地块中心坐标为E117.714205°，N34.585594°。调查地块开发利用较早，2001年前为农用地，2002年地块内建设了枣庄市制冷设备厂（不锈钢管生产），地块内东北侧为办公楼和食堂，南侧建设了2栋生产车间。2003年枣庄市台儿庄区国土资源局（现为台儿庄自然资源局）对未批先建进行了处罚。2009年土地使用性质改成建设用地，使用权人为马兰屯镇政府。2009年不锈钢生产企业更名为枣庄市沃德利不锈钢有限公司，2012-2019年地块内部分区域出租给枣庄申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，在场地西北侧建设了一栋钢结构单层厂房，2019年枣庄申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关闭搬迁，汽车展厅改成以教育为目的科技馆。2019年枣庄市沃德利不锈钢有限公司搬迁。华艺新建实训基地3号库，连同原2栋加工车间翻建后用做实训基地。目前地块内存在1栋砖混结构两层办公楼，1栋砖混结构单层食堂，3栋钢结构单层实训车间，1栋钢结构单层科技馆。
原用地性质为二类建设用地，现规划为教育用地，属于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》(GB36600-2018)中规定的第二类用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2019年1月1日起施行）第五十九条“土地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，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”，因此需对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。台儿庄教育和体育局委托济南坤中检测有限公司（编制单位）对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》 （HJ25.2-2019），本次调查采用专业判断法与系统随机布点法相结合的原则，在地块内原枣庄市沃德利不锈钢有限公司2个加工车间各布置2个土壤采样点，在3号实训车间内部布设2个点位；在原枣庄申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洗车区域布设1个土壤采样点；在办公楼旁边布置1个土壤采样点；选取地块外相对清洁的位置，在场区外绿化带内布设1个对照点位，共布置9个土壤采样点。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》 （HJ25.2-2019），同时兼顾重点监测区域，在地块内呈三角形布设3个地下水点位，在调查地块外地下水流向的上游，布设1个地下水对照点位。合计布设4个地下水点位。
根据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(试行)》(GB36600-2018)，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析测试指标为土壤：国标45项基本项，基本项外的关注污染物pH、锌、水溶性氟化物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，合计49项。土壤样品检测结果显示：土壤49个指标测试结果均不超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》（GB36600-2018）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。分析结果显示，调查的9个钻孔，29件样品，3件平行样，平行样占比10.34%，检测的49项指标均不超第二类用地筛选值。
根据地下水检测项目包含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表1中常规35项加常规指标外的关注污染物镍、二甲苯(总量)、石油烃（C10-C40）3项，合计38项。本次调查地下水采集4件样品，1件平行样，平行样占比25%。检测了38项指标，所有检测指标均不超Ⅳ类水限值。
依据以上地块土壤调查结果分析，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，不需要开展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，可作为开发利用的依据。


